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旋

社
會
建
設
是
國
家
建
設
重
要
環
節
，
也
是
當
前
省
政
建
設
推
動
「
全
面
建
設
年
」
的

重
點
工
作
，
這
項
艱
鈕
任
務
有
韻
故
府
與
民
間
的
同
心
協
力
，
共
同
推
動
。
近
年
來
，
由

於
國
際
情
勢
瞬
息
萬
變
，
國
內
社
會
結
構
急
促
重
鹽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也
逐
漸
朝
向
更
民
主

、
更
開
放
的
大
道
邁
進
，
大
家
豐
衣
足
食
，
國
民
物
質
生
活
大
幅
提
昇
。
但
不
可
諱
言
，

在
繁
榮
富
裕
的
表
象
下
，
我
們
社
會
完
滿
暴
力
與
特
權
，
貧
富
差
距
日
益
擴
大
、
奢
侈
浪

費
瀰
漫
、
急
功
近
利
克
斥
等
不
合
理
現
象
，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相
處
，
也
缺
少
關
懷
、
五
助

與
尊
重
，
導
致
社
會
價
值
紊
亂
，
不
遵
守
法
律
秩
序
事
件
層
出
不
窮
，
何
以
民
眾
衣
食
不

愁
，
但
社
會
問
題
卻
未
減
反
增
，
質
在
值
得
國
人
深
思
反
省
，
且
能
否
克
服
這
些
困
難
，

實
為
蓋
灣
社
會
能
否
向
前
進
步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
時
代
在
簣
，
潮
流
在
簣
，
處
在
「
變
動
劇
烈
」
的
新
時
代
襄
，
政
府
必
讀
掌
握
時
代

服
動
，
速
謀
解
決
之
道
，
訂
定
因
應
對
策
，
省
政
府
連
戰
主
席
主
持
省
政
二
年
來
，
始
終

秉
持
求
根
務
本
，
創
新
致
遠
的
工
作
理
念
，
認
為
省
政
建
設
必
須
謀
求
全
面
均
衡
發
展
，

無
論
軟
體
與
硬
體
建
設
都
要
齊
頭
並
進
，
來
照
顧
社
會
上
的
每
個
成
員
，
尤
其
是
弱
勢
者

，
特
訂
定
「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方
案
」
'
希
望
透
過
政
府
的
推
動
與
民
間
團
體
的
響

應
，
結
合
廣
大
的
社
會
資
頓
，
共
同
倡
導
和
諧
五
助
、
勤
勞
儉
模
的
善
良
風
氣
，
以
建
立

溫
馨
祥
和
的
社
會
。

/品
弓，之三洪

二
、
工
作
性
質
與
基
本
理
念

份
工
作
性
質

省
政
府
在
體
察
社
會
脈
動
，
暸
解
社
會
大
眾
需
求
之
後
，
特
訂
頒
「
蓋
灣
省
祥
和
社

會
推
行
芳
案
」
'
目
前
正
積
極
全
面
推
動
執
行
之
中
，
個
人
以
為
本
項
方
案
在
現
階
段
實

共
有
下
列
幾
項
要
點•• 

第
一•• 

蓋
灣
地
區
四
十
年
來
累
積
的
建
設
成
就
與
當
前
繁
雜
的
社
會
問
題
相
互
激
盪

'
使
傳
統
的
美
德
，
固
有
的
文
化
，
乃
至
於
生
活
安
全
的
環
境
，
皆
面
臨
空
前
的
抗
戰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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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驗
，
大
家
一
味
追
求
財
富
，
只
能
解
決
眼
前
的
「
生
活
」
問
題
，
長
遠
的
「
生
命
尊
巖

」
被
忽
略
，
因
此
我
們
需
從
改
變
個
人
生
命
價
值
取
向
著
手
，
進
而
改
變
社
會
體
質
，
才

能
充
分
展
現
社
會
建
設
的
功
能
。

第
二•• 

古
有
明
訓
•• 

「
抽
乎
傲
而
終
乎
不
可
禦
者
也
」
'
所
以
當
運
用
現
代
專
業
化
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一
方
面
追
阻
投
擴
功
利
盛
行
的
倖
進
之
風
;
一
方
面
建
立
規
範
秩
序
，

激
發
民
眾
重
親
人
間
和
諧
、
相
五
關
懷
，
使
人
性
昇
孽
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實
踐
義
學
典
著

行
美
德
，
讓
「
做
善
事
、
積
功
德
」
成
為
每
個
人
生
活
中
不
可
缺
少
的
一
部
分
，
創
造
真

正
擁
有
高
品
質
、
空
間
文
化
水
準
的
現
代
化
生
活
環
壇
。

第
三
一•• 

健
康
的
社
會
，
應
該
是
精
神
與
物
質
平
衡
發
展
，
政
府
除
了
積
極
從
事
經
濟

建
設
之
外
，
也
要
注
意
到
國
民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強
調
社
會
正
義
企
平
原
則
，
照
顧
到
社

會
上
弱
勢
人
口
與
群
體
，
才
不
致
產
生
富
裕
之
後
的
脫
序
失
調
現
象
，
因
此
，
文
化
建
設

必
讀
迎
頭
趕
上
，
跟
隨
經
濟
建
設
同
步
進
展
，
達
成
國
家
建
設
總
目
標
。

第
四
.. 
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運
動
，
是
由
政
府
主
導
，
民
間
配
合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希
望

透
過
省
政
府
各
相
關
廳
處
局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及
各
民
間
團
體
，
彼
此
緊
密
配
合
，
使
政
府

的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，
能
移
深
入
於
基
層
，
普
及
於
民
眾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運
用
各
種
有
效
方

式
，
加
強
推
動
志
頤
服
務
、
國
民
生
活
禮
儀
、
社
會
教
育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法
治
教
育
和
一
幅

制
服
務
等
各
項
措
施
，
促
使
民
眾
能
移
安
居
樂
業
，
社
會
呈
現
一
封
祥
和
景
象
。

的
叫
基
本
理
念

祥
和
社
會
的
實
施
構
想
，
基
本
上
是
一
種
社
會
改
造
運
動
，
揚
棄
非
法
暴
力
，
重
靚

人
與
人
間
和
諧
團
結
、
相
互
關
懷
，
使
人
間
克
滿
溫
情
，
才
能
建
設
一
個
高
品
質
社
會
，

根
據
這
個
理
念
，
個
人
認
為
祥
和
社
會
的
推
動
應
依
循
下
列
五
大
原
則
來
推
展•• 

川
祥
和
社
會
必
鎮
建
立
在
「
法
治
」
的
基
礎
上
，
法
治
的
民
主
，
才
是
祥
和
社
會
的

基
石
，
繁
榮
的
經
濟
及
政
治
的
民
主
化
，
如
果
沒
有
法
治
為
基
礎
的
祥
和
社
會
，
一
切
都

將
成
為
空
談
，
不
切
質
際
。
試
問
法
律
與
道
德
棄
之
不
顱
，
大
家
都
不
守
法
，
不
知
法
者

犯
法
，
知
法
者
也
犯
法
，
心
中
只
有
功
名
與
富
貴
，
祥
和
社
會
焉
能
建
立
。
因
此
，
重
建

社
會
秩
序
，
建
立
正
確
價
值
觀
念
，
尤
應
致
力
於
民
主
法
治
教
育
的
普
遍
推
晨
，
才
能
發

揮
預
期
效
果
。

倒
運
用
現
代
專
業
化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擴
展
社
會
福
利
，
並
結
合
全
省
各
社
區
、
村

里
、
學
校
1
文
化
機
構
、
民
間
社
團
、
社
會
服
務
單
位
、
宗
教
寺
廟
、
基
金
會
、
企
業
界

等
組
織
或
團
體
，
共
同
推
動
祥
和
社
會
方
矣
。

叫
鼓
勵
學
校
教
師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，
將
社
區
資
源
與
現
代
化
生
活
觀
念
，
在
潛
移
默

化
中
傳
轍
給
社
區
民
眾
，
或
經
由
學
校
學
生
來
影
響
父
母
觀
念
，
例
如
目
前
環
境
保
育
、

再
生
紙
利
用
等
環
保
觀
念
，
都
是
經
由
學
校
教
育
做
起
，
以
此
為
基
礎
，
進
而
帶
入
家
庭

，
推
廣
到
社
區
、
社
圈
，
來
影
響
整
個
社
會
。

川
問
培
養
個
人
「
修
身
齊
家
」
的
內
省
動
力
，
喚
起
自
覺
意
識
，
從
自
我
改
造
做
起
，

加
強
倫
理
道
德
修
持
，
正
確
判
斷
是
非
觀
念
，
並
在
民
主
社
會
中
確
實
盡
一
己
之
力
，
政

府
則
以
倡
導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來
激
發
民
眾
互
助
關
懷
的
美
德
，
使
人
人
樂
於
自
動
幫
助

他
人
，
建
立
服
務
生
活
化
觀
念
。

關
社
會
革
新
，
需
要
一
個
健
康
理
性
社
會
的
全
力
配
合
，
在
社
會
公
平
競
爭
之
下
，

培
養
利
人
利
己
的
胸
襟
，
使
人
人
關
心
社
會
，
大
家
知
體
守
法
，
相
五
尊
重
，
建
立
一
個

和
諧
團
結
、
民
主
法
治
、
安
和
樂
利
、
富
而
好
禮
的
溫
馨
祥
和
社
會
。

三
、
組
織
體
系
與
重
要
內
容

村
組
織
體
系

臺
灣
有
政
府
為
落
實
推
動
「
壺
酒
宿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方
案
」
，
以
達
祥
和
社
會
目
標

，
特
設
置
「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方
案
推
動
委
員
會
」
，
也
省
府
主
席
兼
任
主
任
委
員

;
並
置
委
員
十
九
人
至
二
十
三
人
，
分
由
街
府
秘
書
長
、
副
秘
書
長
、
相
關
廳
處
首
長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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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，
及
聘
請
熱
心
去
益
社
會
人
士
共
襄
盛
舉
，
提
供
寶
貴
意
見
，
目
前
已
受
聘
社
會
人
士

計
有
陳
董
事
長
重
光
先
生
、
李
董
事
長
阿
青
先
生
、
楊
董
事
長
天
生
先
生
、
高
總
裁
清
愿

先
生
、
釋
證
嚴
法
師
和
周
聯
華
牧
師
等
六
人
。

已
重
要
內
容

「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方
案
」
的
終
極
目
標
，
在
落
實
法
治
民
主
，
維
護
社
會
秩

序
，
加
強
文
化
建
設
，
擴
展
社
會
福
利
，
以
提
昇
國
民
生
活
品
質
。

.本
方
案
重
點
工
作
將

分
別
從
下
列
六
大
方
向
來
努
力
，
並
細
分
為
一
百
零
六
項
執
行
內
容
來
落
實
推
動
執
行
，

拉
分
別
扼
述
如
下
﹒
-

L

拓
展
志
願
服
務
，
樹
立
關
懷
五
助
共
識
。

川
激
勵
民
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，
暢
通
志
願
服
務
供
需
管
道
。

凶
健
全
志
願
服
務
體
系
，
開
拓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領
域
。

么
加
強
社
會
教
育
，
重
建
良
好
社
會
風
氣
。

仙
結
合
學
授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社
區
、
家
庭
加
強
各
項
社
教
活
動
及
宣
導
。

叫
加
強
推
行
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」
。

仙
發
揮
鄉
鎮
市
區
調
解
委
員
會
功
能
，
疏
解
訟
諒
。

1

表
制
盼
著
行
義
學
'
激
勵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。

仙
辦
理
各
項
褒
揚
活
動
，
以
發
揮
移
風
易
俗
，
激
濁
揚
清
之
赦
。

凶
獎
勵
民
間
企
業
與
團
體
投
資
或
捐
獻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。

附
加
強
輔
導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適
用
免
稅
規
定
，
以
推
展
文
教
公

益
慈
善
事
業
造
福
社
會
。

也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落
實
基
層
文
化
建
設
。

川
辦
理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。

凶
辦
理
社
區
生
產
一
福
利
建
設
。

川
加
強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
仙
落
實
基
層
文
化
建
設
。

a

強
化
福
利
服
務
，
增
進
全
民
福
祉
。

川
加
強
兒
童
、
背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。

凶
增
進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。

仙
照
顧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。

仙
落
實
殘
障
一
幅
刺
服
務
。

關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醫
療
服
務
。

a

廣
邀
傳
播
媒
體
，
宜
導
祥
和
社
會
共
識
。

川
針
對
時
弊
或
不
良
風
俗
，
加
強
政
令
宜
導
，
重
建
道
德
說
組
，
促
進
祥
和
社
會

。

川
州
舉
辦
各
種
活
動
，
促
進
民
眾
團
結
和
宜
導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成
果
。

四
、
靜
態
企
劃
與
動
態
行
銷

祥
和
社
會
方
案
，
經
過
無
數
次
的
討
論
，
已
普
通
獲
得
社
會
各
界
的
支
持
與
共
鳴
，

一
致
認
為
建
立
祥
和
社
會
必
須
從
根
做
起
，
結
合
生
活
，
深
植
人
心
，
以
平
鋪
直
敘
芳
式

推
動
，
原
非
可
立
竿
見
影
，
卻
是
需
要
社
會
全
面
動
員
，
不
論
政
府
或
民
間
都
有
責
任
參

與
，
不
過
政
府
要
負
起
主
導
角
色
，
必
氛
有
長
遠
性
、
務
實
的
擎
剖
，
方
能
見
其
功
。
以

下
部
分
靜
態
企
劃
與
動
態
行
銷
加
以
說
明
。

八
鬥
靜
態
企
劃

L

政
府
主
導
，
民
間
參
與•• 

臺
灣
地
區
社
會
資
頓
相
當
克
沛
，
政
府
的
任
何
施
政
必

讀
結
合
社
會
各
界
力
量
共
同
促
成
，
否
則
政
府
施
政
的
良
法
美
囂
，
無
法
完
全
順
利
達
成
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一
方
面
應
該
針
對
民
間
力
量
虛
弱
之
處
加
以
填
補
，
帶
動
民
間
活
力
;
一

芳
面
應
主
動
積
極
來
加
強
施
政
作
為
，
結
合
社
區
、
學
校
、
宗
教
、
基
金
會
、
文
化
機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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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財
團
法
人
，
共
同
來
實
踐
;
乃
至
於
各
行
各
業
，
各
階
層
的
所
有
民
棠
，
將
來
自
於
各

芳
的
力
量
，
瀝
聚
成
一
股
建
設
的
巨
流
，
實
現
祥
和
社
會
。

么
播
下
溫
馨
，
唱
出
祥
和•• 

建
立
祥
和
社
會
，
一
定
要
從
關
懷
，
培
養
愛
心
，
從
小

善
做
起
，
如
果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「
日
行
一
善
」
'
累
積
起
來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必
然
光
明
祥

和
。
例
如
走
在
路
上
見
到
煙
帶
、
垃
圾
，
就
能
很
自
然
撿
拾
，
遇
到
有
急
難
者
，
即
能
隨

緣
予
以
濟
助
，
只
要
做
的
自
然
，
對
社
會
有
正
面
的
意
義
，
就
是
盤
問
行
美
事
，
不
矯
柔
做

作
、
不
強
行
邀
功
，
也
不
必
說
「
為
善
不
欲
人
知
」
'
基
於
愛
心
或
善
意
的
自
然
表
現
就

是
美
。1

點
滴
累
積
，
逐
步
推
展•• 

推
動
祥
和
社
會
，
不
是
「
花
錢
」
的
建
設
，
所
以
說
了

就
傲
，
千
萬
不
可
停
留
在
等
待
階
段
，
省
屬
各
單
位
均
已
積
極
投
入
，
各
項
計
聾
亦
次
弟

展
間
，
以
「
一
步
一
腳
印
」
的
踏
貫
作
法
，
一
點
一
滴
的
去
傲
，
對
社
會
上
的
弱
者

|
l

強
障
同
胞
、
精
神
病
息
、
無
依
老
弱
、
低
收
入
戶
、
植
物
人
、
文
富
等
社
會
競
爭
力
薄
弱

人
口
，
多
給
予
協
助
與
閱
價
，
我
們
即
將
邁
入
開
發
國
家
之
林
，
這
些
一
社
會
弱
勢
人
群
的

苦
難
，
都
是
推
動
祥
和
社
會
所
要
根
本
改
善
的
目
標
。

已
動
態
行
銷

L

開
創
服
務
性
市
場
，
讓
更
多
的
民
間
社
團
、
去
司
行
號
推
廣
社
會
服
務
理
念
，
並

讓
更
多
的
人
投
入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行
列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讓
參
與
服
務
的
人
覺
得
還
是
一
種

榮
譽
，
並
在
不
影
響
自
己
的
生
活
，
「
為
善
雖
不
欲
人
知
，
也
不
必
刻
意
隱
蔽
」
的
認
知

下
多
所
踐
行
。
大
家
如
果
都
能
本
著
相
互
關
懷
的
服
務
取
向
，
我
們
將
會
有
一
個
充
滿
希

冀
的
服
務
性
市
場
，
來
滿
足
更
多
人
的
服
務
性
需
求
。

三
輔
導
人
民
團
體
發
揮
中
介
角
色
功
能
:
人
民
團
體
是
社
會
建
設
的
重
要
動
力
，
社

會
愈
進
步
，
分
散
於
各
行
業
與
各
階
層
的
社
團
也
自
然
會
愈
多
。
這
些
社
團
成
為
政
府
與

人
民
之
間
的
中
介
橋
樑
'
使
上
情
下
達
、
下
情
上
達
，
使
政
府
施
政
符
合
民
眾
需
求
。
改

著
當
前
社
會
風
氣
，
有
形
的
法
律
規
範
往
往
不
及
無
形
體
俗
與
觀
念
的
影
響
力
，
所
以
藉

由
社
團
力
量
配
合
政
府
各
項
措
施
，
當
較
容
易
怯
除
社
會
時
弊
，
培
養
善
良
的
社
會
風
氣

。

q的
舉
辦
生
活
講
座
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
•• 

以
宗
教
力
量
倡
導
關
懷
他
人
的
美
德
，
從
心

靈
淨
化
，
發
揮
宗
教
的
道
德
約
束
力
，
逐
步
消
除
社
會
的
亂
象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社
會
處
曾

在
本
省
中
部
、
東
部
地
區
舉
辦
多
場
淨
化
人
心
之
生
活
講
座
，
掀
起
一
股
「
聽
演
講
」
的

熱
潮
，
這
也
是
生
活
改
造
的
一
部
分
，
當
每
一
個
人
的
善
心
得
到
啟
發
，
自
然
就
會
有
善

行
表
現
，
社
會
必
然
趨
向
祥
和
。

4

號
召
志
願
服
務
愛
心
加
盟
行
動
﹒
﹒
基
於
政
府
的
人
力
與
財
力
有
限
，
而
層
出
不
窮

的
社
會
問
題
叉
需
逐
步
解
決
，
所
以
必
領
結
合
更
多
的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致
力
於
社
區
福

刺
服
務
、
酬
間
境
綠
化
美
化
、
交
通
秩
序
、
衛
生
清
潔
等
工
作
，
使
志
願
服
務
大
眾
化
、
普

及
化
、
融
入
國
人
生
活
當
中
，
成
為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始
能
落
實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
共
創
更
為
溫
馨
的
社
會
。

F
a推
動
社
區
建
設
，
培
養
共
同
體
觀
念
。
李
總
統
於
本
側
年
七
月
十
七
日
逃
脫
省
政

府
特
別
指
示
，
大
家
要
以
社
區
為
起
碼
單
位
，
培
養
民
眾
「
共
同
體
」
觀
念
，
李
總
統
學

例
說
，
對
日
抗
戰
八
年
期
間
，
從
各
地
到
四
川
參
與
抗
戰
的
人
;
以
及
大
陸
淪
陷
後
，
從

大
陸
各
地
來
壺
酒
的
人
和
基
灣
舊
居
地
，
都
有
命
運
共
同
體
觀
念
，
但
這
個
觀
念
隨
著
經

濟
發
達
，
已
逐
漸
淡
薄
，
非
常
可
惜
。
今
日
社
區
就
是
建
立
共
同
體
的
最
好
基
礎
，
藉
以

凝
聚
社
區
意
識
，
共
同
建
立
美
好
的
社
區
生
活
環
撞
。

五
、
宣
導
與
教
化

付
宜
導
方
面

祥
和
社
會
的
推
動
，
舔
了
依
攘
具
體
工
作
計
畫
循
序
推
進
之
外
，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宜

轉
工
作
，
各
項
措
施
有
賴
於
電
視
、
廣
播
、
報
章
雜
誌
等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廣
為
宜
誨
。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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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省
府
重
要
宜
導
措
施
，
計
有
下
列
五
種

•• 

L

舉
辦
祥
和
社
會
系
列
座
談
會
，
邀
請
社
會
各
界
人
士
共
商
對
策
，
凝
聚
共
識
。

么
回
合
民
間
慶
典
習
俗
活
動
舉
辦
民
俗
文
藝
表
演
及
農
特
產
品
展
示
，
帶
動
民
間
技

當
回
歸
鄉
土
。

a

衰
彭
善
行
義
學
，
激
濁
揚
清
，
比
較
重
要
者
有
下
列
強
項

•• 

仙
辦
理
實
踐
國
民
禮
儀
範
例
摸
範
家
庭
褒
揚
活
動
。

削
辦
理
優
良
敬
師
及
家
行
楷
模
表
揚
活
動
。

叫
辦
理
傑
出
專
業
最
民
、
青
年
農
民
、
農
家
婦
女
表
揚
活
動
。

叫
辦
理
熱
心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團
體
及
個
人
表
揚
活
動
。

間
辦
理
混
障
週
一
幅
刺
活
動
，
褒
揚
傑
出
聽
障
人
士
暨
熱
心
參
與
踐
障
福
利
之
團
體

及
個
人
。川

間
辦
理
模
範
勞
工
表
揚
活
動
。

們
辦
理
協
助
環
保
有
功
人
員
表
揚
活
動
。

也
針
對
時
弊
或
不
良
習
俗
，
加
強
政
令
宜
導
，
以
重
建
道
德
規
範
。

F
a舉
辦
有
獎
徵
答
、
攝
影
比
賽
、
志
工
樂
徵
丈
比
賽
，
並
公
開
徵
求
祥
和
社
會
歌
詞

、
金
句
及
圖
案
，
引
起
社
會
共
鳴
。

己
教
化
方
面

推
動
祥
和
社
會
，
必
須
社
會
教
育
與
學
投
教
育
、
家
庭
教
育
相
五
結
合
，
蝕
了
要
加

強
政
府
施
政
作
為
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教
化
工
作
，
其
中
尤
以
法
治
教
育
影
響
最
為
深
遠
，

守
法
則
是
最
低
標
準
的
道
德
，
這
種
觀
念
務
必
紮
根
於
基
層
民
眾
及
青
少
年
，
以
期
從
根

本
上
改
善
個
人
與
社
會
體
質
，
人
人
守
法
，
祥
和
社
會
自
然
水
到
渠
成
。

法
治
是
生
活
習
慣
，
也
是
一
緩
責
任
，
民
主
與
法
治
為
一
體
兩
面
，
要
民
主
必
先
要

有
法
治
，
民
主
如
果
沒
有
法
律
規
範
'
個
人
自
由
浮
現
，
表
現
出
來
的
就
是
自
私
自
利
的

技
隘
意
識
;
法
治
教
育
就
是
要
培
養
在
競
爭
多
元
社
會
中
，
懂
得
以
理
智
分
判
是
非
善
惡

，
以
正
當
手
段
追
求
財
富
，
大
家
依
法
辦
事
，
福
序
漸
進
，
才
能
建
立
井
然
有
序
的
社
會

環
撞
。基

於
此
，
個
人
以
為
當
前
要
落
貧
法
治
教
育
，
至
少
要
做
到
以
下
幾
點
，
.
-

L

重
建
倫
理
規
範
與
秩
序
，
使
國
人
「
明
禮
儀
」
、
「
知
廉
恥
」
'
久
為
現
代
人
忽

略
的
「
體
」
可
說
是
法
治
教
育
的
中
心
意
涵
，
體
就
是
規
範
，
有
了
規
報
才
有
秩
序
可
言

，
換
言
之
，
要
以
禮
教
來
帶
動
法
治
教
育
的
揖
昇
。

。
心
建
立
公
平
的
法
治
制
度
，
健
全
的
法
治
教
育
，
從
政
府
的
立
法
與
執
法
做
起
，
都

應
公
平
，
不
能
有
差
別
待
遇
或
雙
重
標
準
'
該
守
法
的
人
不
吃
虧
，
受
到
尊
重
;
鼓
勵
人

人
守
法
，
使
人
起
而
紋
尤
，
普
及
法
治
教
育
。

q
的
法
治
是
民
主
的
要
件
，
也
是
國
民
生
活
品
質
的
標
竿
，
重
說
法
治
即
是
提
昇
生
活

品
質
，
亦
為
質
踐
基
本
道
德
。
我
國
國
民
所
得
即
將
超
過
一
萬
美
元
，
但
是
我
們
國
民
猛

吃
檳
榔
'
到
處
亂
吐
檳
榔
渣
;
住
在
高
級
住
宅
，
卻
把
垃
圾
丟
在
別
人
家
門
口
;
開
著
豪

華
進
口
轎
車
，
卻
毫
不
遵
守
交
通
姐
則
;
這
樣
知
法
的
人
違
法
，
不
知
法
的
也
犯
法
，
社

會
豈
不
搗
亂
。
法
治
教
育
就
是
教
導
，
尊
重
自
我
，
也
尊
重
別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是
祥
和
社

會
的
基
礎
。六

、
未
來
工
作
重
點
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推
行
方
案
係
一
種
軟
體
條
形
的
社
會
建
設
，
必
領
持
積
累
積
、
永

績
不
斷
的
逐
步
實
施
，
並
能
每
一
個
家
庭
、
社
區
、
學
校
、
社
圈
做
起
，
人
人
貢
獻
一
己

之
力
，
涯
聚
成
一
股
社
會
建
設
的
巨
況
。
拔
就
本
處
未
來
推
動
本
方
案
的
工
作
重
點
，
扼

述
如
下
﹒
.

村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志
願
服
務
是
不
分
性
別
、
年
齡
，
人
人
皆
可
參
與
的
工
作
，
隨
著
國
民
所
得
提
高
， 期丸，十五.第刊季展發區社一的一



休
聞
時
間
增
長
趨
勢
下
，
積
極
參
與
志
願
性
社
會
活
動
，
不
僅
可
以
增
進
社
會
和
諧
，
亦

可
使
個
人
得
到
更
多
自
我
成
就
，
在
美
國
加
州
有
一
位
富
豪
，
他
的
企
業
專
門
出
錢
出
力

，
幫
助
貧
困
社
區
的
人
免
費
修
房
子
，
整
理
環
境
，
提
供
孩
童
教
養
服
務
，
君
似
一
直
付

出
，
沒
有
報
酬
，
但
因
該
公
司
回
饋
，
使
社
區
帶
來
安
定
繁
榮
，
管
得
到
照
顧
的
弦
童
長

大
之
後
，
變
成
有
用
之
材
，
甚
至
成
為
該
富
豪
得
力
的
幹
才
，
公
司
也
因
而
日
益
壯
大
'

(
真
正
達
到
利
己
利
人
的
理
想
。

在
國
際
間
，
民
眾
參
與
社
會
工
作
之
情
況
十
分
普
遍
，
在
英
國
國
民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
工
作
之
比
率
高
達
半
數
;
美
國
志
願
服
務
現
泊
，
參
與
比
率
更
高
連
全
部
人
口
的
七
成
。

在
我
國
情
形
，
根
攘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「
國
民
休
閒
生
活
調
查
報
告
」
指
出
，
過
去
一
年
內

，
我
國
十
五
歲
以
上
民
間
人
口
中
，
曾
參
與
自
願
性
或
義
務
性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計
有

-
百
一
十
二
萬
九
千
人
，
較
前
三
年
增
加
了
近
七
十
萬
人
，
顯
見
志
願
服
務
風
尚
漸
為
國

人
所
接
受
，
惟
就
參
與
比
率
而
言
，
僅
占
全
人
口
的
百
合
之
七
點
七
五
，
較
先
進
國
家
仍

差
距
遙
遠
;
再
以
本
省
授
證
的
志
工
而
言
，
志
工
總
數
計
二
萬
二
于
四
百
四
十
六
人
，
占

居
伸
總
人
口
數
約
百
分
之
一
點
三
七
，
參
與
比
率
仍
為
偏
低
，
是
以
，
政
府
應
鼓
勵
倡
導

更
多
家
庭
婦
女
、
退
休
老
人
、
青
少
年
學
生
、
勞
工
或
具
有
專
業
人
士
，
積
極
參
與
社
會

服
務
工
作
。
本
處
正
積
極
規
劃
「
臺
灣
省
祥
和
社
會
志
願
服
務
愛
心
加
盟
實
施
計
畫
」
，

以
有
效
整
合
志
願
服
務
固
體
，
擴
大
服
務
領
域
，
使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成
為
生
活
申
不
可
或

缺
的
一
部
分
，
共
創
祥
和
社
會
。

口
加
強
社
區
文
化
建
設

社
區
發
展
為
畫
灣
光
復
以
來
對
基
層
民
眾
生
活
影
響
最
為
深
遠
的
施
政
建
設
，
本
省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自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推
行
以
來
，
全
省
共
計
規
剖
建
設
四
千
二
百
三
十
個
社

區
，
在
促
進
地
方
發
展
、
縮
鈕
拭
鄉
差
距
及
改
善
社
區
生
活
，
確
質
使
社
區
居
民
深
受
其

惑
。
內
政
部
為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捕
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法
制
化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五
月
特
修
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組
轍
定
位
於
人
民
團
體
型
蟬
，
期
能
激
發
社

區
自
主
與
創
新
，
開
發
社
區
的
跟
頭
活
水
於
涓
徊
不
斷
，
成
為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的
基
礎
，

民
眾
的
精
神
堡
壘
。

社
區
文
化
建
設
是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的
主
要
工
作
，
為
積
極
創
造
有
刺
文
化
發
展
的
環

境
，
八
十
二
年
度
已
增
蝙
經
費
，
透
過
靜
態
文
宜
|
|
如
社
區
海
報
、
文
化
月
曆
;
動
態

行
銷
|
|
如
在
區
域
性
(
縣
市
、
鄉
鎮
、
社
區
)
的
範
圈
，
專
案
企
劃
辦
理
，
單
元
性
多

樣
化
的
系
列
活
動
(
包
括
座
談
會
、
示
範
觀
摩
會
、
展
覽
、
表
演
等
)
，
並
結
合
社
區
的

文
化
堡
壘•• 

學
校
與
民
間
資
頓
!
|
如
寺
廟
、
歇
會
與
志
願
性
社
圈
，
將
倫
理
道
德
溶
入

社
區
生
活
，
使
和
諧
五
助
、
愛
鄉
愛
國
觀
念
，
在
社
區
重
新
生
板
，
深
植
人
心
。

的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照
顧

目
前
本
省
列
加
低
收
入
戶
共
有
三
萬
四
千
零
八
十
七
戶
，
九
萬
六
千
五
百
三
十
八
人

，
其
中
第
一
款
九
千
四
百
六
十
九
戶
，
一
萬
二
于
人
;
第
二
款
一
萬
一
千
七
百
三
十
二
戶

，
三
萬
九
于
五
百
七
十
八
人
;
第
三
款
一
萬
二
千
八
百
八
十
六
戶
，
四
萬
四
千
九
百
六
十

人
。
本
處
均
依
攘
社
會
放
助
法
等
鐵
定
予
以
照
顧
，
提
供
健
康
保
險
、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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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、
災
害
毅
助
等
。

八
十
二
年
度
省
府
首
次
蝙
列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訣
助
費
一
億
二
千
六
百
萬
元
辦
理
生
活

扶
助
，
並
促
請
各
縣
市
政
府
依
規
定
增
列
生
活
補
助
費
，
使
第
一
款
低
收
入
戶
每
人
每
月

可
避
四
千
元
生
活
抉
助
，
較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了
?
六
百
元
;
第
二
款
低
收
入
戶
見
童
每

人
每
月
可
盤
三
千
三
百
元
補
助
，
較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一
千
七
百
元
;
第
二
、
三
款
低
收

入
戶
就
讀
高
中
、
高
職
青
少
年
每
人
每
月
可
接
三
干
二
百
元
補
助
，
較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
月九年-十八國氏莘中

一
于
六
百
元
。

低
收
入
者
雖
然
是
社
會
避
免
不
了
的
現
象
，
但
經
由
政
府
的
抉
助
、
社
會
大
眾
的
關

切
及
低
收
入
者
自
身
的
努
力
，
應
該
可
以
使
低
收
入
人
口
逐
年
減
少
。
未
凍
繼
輯
先
實
有



幼
纖
構
，
收
容
敢
養
貧
困
無
依
見
童
;
輔
導
孤
苦
無
依
老
人
進
住
公
私
立
安
療
養
機
構
;

加
強
低
收
入
淺
障
者
之
收
容
教
養
，
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由
教
育
、
職
業
訓
線
與
生
活
照
顧

等
多
方
面
予
以
協
助
，
使
低
收
入
者
之
就
學
、
就
養
、
就
業
、
就
醫
、
教
助
、
安
居
等
均

能
得
到
照
顱
，
早
日
脫
離
貧
困
生
活
，
並
有
生
活
的
尊
嚴
，
有
明
天
的
希
墓
。

倒
殘
障
者
照
顧

本
省
領
有
殘
障
手
湖
之
聲
障
人
口
數
有
十
四
萬
九
千
六
百
八
十
人
，
根
接
調
查
需
收

容
就
養
者
約
一
萬
六
于
八
百
人
，
占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五
，
已
獲
安
置
者
約
五
千
八
百
人
，

有
安
置
需
求
而
未
獲
安
置
者
約
一
萬
一
干
人
;
而
本
省
殲
障
收
容
教
養
擴
構
計
有
五
十
六

所
立
案
之
公
私
立
殘
障
教
養
機
構
及
三
所
省
立
育
幼
院
(
兼
辦
重
度
接
陣
兒
童
收
容
敢
養

)
，
共
可
收
容
(
托
)
殘
障
人
數
五
于
九
百
零
三
人
，
目
前
實
際
收
容
(
托
)
人
數
為
四

千
八
百
七
十
四
人
，
尚
有
一
千
二
百
七
十
六
個
床
位
可
資
收
容
。

就
本
省
殘
障
教
養
機
構
尚
可
收
容
人
數
興
未
獲
安
置
之
聲
障
者
之
比
較
，
仍
有
九
于

七
百
三
十
三
位
有
收
容
需
求
之
殘
障
者
，
尚
無
法
得
到
安
置
教
養
，
未
安
置
者
中
，
以
智

障
及
多
障
者
最
多
。

殘
障
者
因
生
理
功
能
障
礙
，
生
存
與
競
爭
較
一
股
人
為
弱
，
政
府
為
維
護
殘
障
者
之

生
活
及
其
合
法
權
益
，
須
提
供
完
善
就
養
服
務
措
施
，
以
確
實
照
顧
殘
障
同
胞
，
目
前
提

供
照
顧
情
形
計
有•• 

職
業
訓
線
與
兢
業
輔
導
、
醫
療
復
健
、
教
育
補
助
、
生
活
補
助
及
加

強
按
摩
業
取
締
與
管
理
，
以
保
障
靚
障
者
從
事
按
摩
工
作
，
推
展
定
額
僱
用
殘
障
者
工
作

，
截
至
八
十
一
年
四
月
底
已
進
用
殘
障
者
人
數
共
有
六
于
一
百
五
十
二
人
。

省
故
府
基
於
聽
障
一
福
利
工
作
日
趨
繁
重
，
即
將
獲
准
增
設
殘
障
一
幅
刺
科
，
以
落
實
推

動
殘
障
福
利
業
務
，
我
們
將
繼
續
擴
增
建
設
收
容
床
量
，
滿
足
贖
障
場
就
養
需
求
;
加
強

辦
理
踐
障
者
職
業
訓
蹺
，
協
助
其
習
得
一
技
之
長
;
督
導
辦
理
聽
障
卓
有
定
額
僱
用
措
施
，

提
供
聽
障
者
就
業
機
會
;
並
且
全
面
改
善
本
省
公
共
場
所
設
施
設
備
，
建
立
無
障
礙
環
揖

，
讓
聽
障
者
有
信
心
、
有
能
力
面
對
社
會
，
受
到
社
會
大
眾
的
接
納
與
肯
定
。

七
、
結

五
口

，-
F自R
H

社
會
福
利
與
省
民
福
祉
息
息
相
關
，
也
是
社
會
安
定
之
基
糙
，
我
國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
體
質
轉
麗
之
際
，
本
省
社
會
福
利
，
亟
需
以
更
快
的
步
伐
，
更
積
極
的
作
為
，
加
速
推
動

闊
步
，
以
逼
民
主
、
自
由
、
均
富
的
目
標
。

綜
觀
祥
和
社
會
方
案
，
蝕
著
重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層
面
外
，
還
涵
蓋
政
治
、
教
育
、
民

俗
及
文
化
等
各
層
面
，
可
以
說
包
羅
萬
象
，
千
頭
萬
緒
，
其
成
按
原
非
立
師
可
以
顯
說
，

必
讀
有
共
體
、
精
緻
可
行
計
章
，
確
實
推
動
實
施
，
點
滴
持
久
努
力
，
始
能
日
起
有
功
，

以
收
培
養
關
懷
五
助
風
尚
、
淨
化
人
心
導
正
風
氣
、
激
勵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、
加
強
基
層
文

化
建
設
，
建
立
和
諧
團
結
社
會
之
故
果
。

祥
和
社
會
的
推
動
執
行
，
包
括
省
府
相
關
廳
處
局
、
各
縣
市
政
府
及
民
間
團
體
，
除

.
本
於
職
責
全
力
以
赴
外
，
更
應
廣
為
宜
導
，
動
員
社
會
資
瘤
，
爭
取
民
隸
主
動
參
與
，
共

同
來
推
動
，
俾
能
在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完
成
後
，
建
立
一
個
富
裕
而
有
尊
嚴
的
國
家
，

使
全
體
省
民
均
能
過
著
安
居
樂
業
、
溫
馨
祥
和
的
生
活
。

(
本
文
作
者•• 

淇
德
拉
先
峰
一
現
任
臺
灣
者
政
府
社
會
處
處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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